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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公司债券日常监

管问答（五）》、《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其它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

件以及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732 号”文核准，山东宏桥新

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山东宏桥”）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60 亿元的公司债券。发行人分别于 2016 年 1 月 14 日、

2016 年 1 月 27 日及 2016 年 2 月 24 日，发行了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债券简称“16 宏桥 01”，债券代码

“136148”；品种二：债券简称“16 宏桥 02”，债券代码“136149”）、山东宏桥

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16 宏桥 03”，

债券代码“136202”）、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三期）（债券简称“16 宏桥 05”，债券代码“136230”）。截至目前，上述债券尚

在存续期内。 

中信证券作为上述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上述债券的债券持有人

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

相关规定以及上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上述债券之重大事项报告

如下： 

2018 年 9 月 18 日，发行人发布《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宏桥

集团有限公司发布自愿性公告事宜的公告》（以下简称“《山东宏桥公告》”），根

据《山东宏桥公告》，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宏桥”）在香港联交所发布自愿性公告（http://www.hkex.com.hk），对山东省物

价局近期发布的通知、对中国宏桥的影响及中国宏桥拟采取的应对措施进行了公

告，具体如下： 

山东省物价局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和 9 月 14 日分别发布了《关于降低一般

工商业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鲁价格一发〔2018〕112 号）》和《关于完善自

备电厂价格政策的通知（鲁价格一发〔2018〕115 号）》（以下统称“《通知》”）。

《通知》规定，“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自备电厂企业应按自发自用电量缴纳政

策性交叉补贴，标准为每千瓦时 0.1016 元（含税，下同）。2018 年 7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作为过渡期，过渡期标准暂按每千瓦时 0.05 元执行。” 

根据《山东宏桥公告》，鉴于前述政策的具体落实措施尚未进一步公布，中



 

国宏桥及其附属公司（包括发行人）尚未收到自备电厂企业征收政策性交叉补贴

等费用的具体实施通知，在此情况下，中国宏桥及其附属公司（包括发行人）将

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提供合理建议，以期最大程度维护公司全体债券持有

人的最大利益。 

根据《山东宏桥公告》，中国宏桥及其附属公司（包括发行人）拥有覆盖铝

土矿开采、氧化铝、电解铝及铝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地处滨州铝产业集群，周

边聚集有数量众多而优质的上下游企业，“上下游一体化”和“产业集群化”是

集团的竞争的核心优势所在。若该等政策予以实施，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集团自

备电厂成本优势，但不会根本影响集团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宏桥及其附属公司（包

括发行人）将主动寻求各种措施，包括积极优化产品结构和产业链、根据市场供

需情况采取更加积极灵活的产品定价策略、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节能降耗及开

辟新的盈利增长点等措施，以尽力减低该等政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根据《山东宏桥公告》，截至《山东宏桥公告》签署日，中国宏桥及其附属

公司（包括发行人）业务运营及财务状况持续保持正常、稳定。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

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 年修订）》、《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上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受托管理人将勤勉履行各项受托管理职责，持续

密切关注山东宏桥上述公告所述相关事宜的进展，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切实保障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权益。 

受托管理人在此提请全体债券持有人充分关注山东宏桥上述公告所述相关

事宜的进展，并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